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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三维丝             公告编号：2019-145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定期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8 月 9 日，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以邮件和微信等

形式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定期会议〕的会议通知，并将相关提案和附件

发送给各位监事及各相关人员。后因增加提案，会议补充通知及附件于 2019 年 8 月 18

日以邮件和微信等形式发送至各位监事及各相关人员。 

 

2019年 8 月 22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定期会议〕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

时间和地点如期召开。 

 

监事会主席张文华女士、监事周荣德先生以电话通讯的方式参加会议，职工代表监

事王燕红女士参加现场会议；公司董事、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王光辉先生以电话通

讯的方式列席会议，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总监洪建章先生等有关人员现场列席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文华女士提议、召集和主持。 

全体与会监事均确认：本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的相关规定。 

 

全体与会监事审议了如下提案： 

 

1.00  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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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对 2019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总结；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9-156、2019-155〕。 

 

经审核，全体监事均无异议。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2019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提案获得通过。 

 

2.00  关于同意中油三维丝石化(大连)有限公司与阿拉山口市新欣隆贸易有限公司

签订大额销售合同的提案 

 

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中油三维丝石化(大连)有限公司〔卖方，简称“中油三维丝”〕

与阿拉山口市新欣隆贸易有限公司〔买方，简称“新欣隆贸易”〕陆续签订三次合同，

主要内容为中油三维丝先后分别向新欣隆贸易销售沥青混合物 30,024,750.00 元(人民

币，下同)、沥青 97,691,500.00 元、汽油 69,520,000.00 元，合计含税总金额

197,236,250.00 元。相关内容已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详见《关于全

资二级子公司中油三维丝石化(大连)有限公司签订大额销售合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9-134)。 

前述大额销售合同的签订是中油三维丝在贸易业务上取得的两个重要订单，有助于

进一步推动中油三维丝主营业务的拓展；前述合同若顺利实施和验收，预计将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签署前述大额销售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大额销售合同的签订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或履行其他

审批手续。 

 

经审核，全体监事均无异议。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提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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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披露《关于拟以股权置换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珀挺机械工

业(厦门)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收购江西祥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112)，表明公司与相关各方签订《资产置换框架协议》。 

公司〔甲方〕拟正式与乙方陈荣、张炳国、廖育华，丙方廖政宗，丁方李凉凉、周

冬玲、周荣德、叶守斌、徐烈锋，戊方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简称“厦门珀挺”)，

己方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坤拿商贸”)，庚方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简称

“上越咨询”)，辛方上海橙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橙浩”)签订《资产置换协

议》。相关详情如下： 

1、主要交易内容包括两部分：(1)公司以其持有的厦门珀挺 100﹪的股权置换乙方持

有的江西祥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祥盛环保”)51﹪的股权(简称“首期置换”)；

(2)乙方以其通过首期置换取得的厦门珀挺 100﹪的股权置换取得坤拿商贸、上越咨询持

有的三维丝相关股份。 

2、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19]0010004 号审计报

告，至 2019 年 5 月 31日，祥盛环保净资产(合并报表口径)为 211,636,839.99元；根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19]0010308 号审计报告，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厦门珀挺净资产(合并报表口径)为 176,431,468.88 元。根据北京卓信大

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2019)第 1042 号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

2019年 5 月 31日，祥盛环保 100﹪股权评估值为 90,450.00万元；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大华评报字(2019)第 1041 号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5 月 31 日，厦门珀挺 100﹪股权评估值为 46,310.00 万元；参照前述评估值并经公司

与乙方协商确定，祥盛环保 51﹪股权的交易价格最终确认为 46,000.00 万元，厦门珀挺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最终确认为 46,000.00 万元。 

3、乙方承诺祥盛环保在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

于 8,000 万元、9,600 万元、10,400 万元，并将就实际实现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部

分向公司作出补偿；乙方承诺就祥盛环保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的资产减值作出补偿。 

4、就 2019年 5月 31日前厦门珀挺已计提的应付公司股利 1亿元，厦门珀挺应当于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首期置换安排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货币形式完成支付。 

5、公司拟向厦门珀挺提供 2亿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廖政宗不可撤销地确认，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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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作为反担保；在其按照《资产置换协议》的约定交割取

得厦门珀挺 21.30﹪的股权和 38.70﹪的股权后，将该等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并完

成质权登记。 

6、陈荣就其根据《资产置换协议》取得的公司股份作出限售承诺。 

7、其他情况详见《资产置换协议》的约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发表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提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全体监事均无异议。 

监事会认为：本次资产置换(股权置换)有助于解决公司对子公司的经营控制问题，

有助于盘活现有资产和取得新的业务增长点；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具有相应合格资质的审

计机构、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结论合法、可信；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

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 

监事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同意将关于以股权置换等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珀挺机械

工业(厦门)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收购江西祥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相关提案提交监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提案获得通过。 

本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4.00  关于与陈荣、张炳国、廖育华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提案 

 

公司拟以持有的厦门珀挺 100﹪的股权置换陈荣、张炳国、廖育华持有的祥盛环保

51﹪的股权。 

为保障公司利益，陈荣、张炳国、廖育华承诺祥盛环保在 2020年度、2021年度、2022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8,000 万元、9,600 万元、10,400 万元，并将就实际实

现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的部分向公司作出现金补偿；陈荣、张炳国、廖育华承诺就祥

盛环保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的资产减值作出现金补偿。资产减值补偿与业绩承诺补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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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不应超过祥盛环保 51﹪股权的交易价格，即现金补偿总计不应超过 4.6 亿元。陈荣应

就张炳国、廖育华的补偿义务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拟就前述补偿事宜与陈荣、张炳国、廖育华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系《资产置换协议》项下交易的组成部分。根据《资产置换协议》的

约定，陈荣拟在一年内取得公司 10﹪以上的股份，陈荣属于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发表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提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全体监事均无异议。 

监事会认为：与陈荣等交易相对方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有助于保障公司交易

权益。 

监事会同意与陈荣、张炳国、廖育华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并将相关提案提

交监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提案获得通过。 

本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5.00  关于廖政宗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公司拟向厦门珀挺提供 2 亿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关联自然人廖政宗拟向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作为反担保并与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发表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提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全体监事均无异议。 

监事会认为：廖政宗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有助于保障公司交易权益。 

监事会同意廖政宗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并将相关提案提交监事会会

议、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提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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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6.00  关于廖政宗向公司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公司拟向厦门珀挺提供 2 亿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关联自然人廖政宗承诺在其按照

《资产置换协议》的约定交割取得厦门珀挺股权后，将厦门珀挺 21.30﹪、38.70﹪的股

权(合计 60﹪)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发表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提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全体监事均无异议。 

监事会认为：廖政宗向公司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有助于保障公司交易权益。 

监事会同意廖政宗向公司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并将相关提案提交监事会会议、股

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提案获得通过。 

本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